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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 111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2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圖書館地下一樓辦公區會議室 

主  席：王涵青館長 

出  席：文學院吳奕芳委員、文學院曾薰慧委員、理學院張世慧委員、理學院許桂芳委員、工學院方冠

榮委員、工學院林育芸委員、電機資訊學院涂維珍委員、規劃與設計學院張學聖委員、管理學

院郭亞慧委員、管理學院梁少懷委員(請假)、醫學院甘宗旦委員、醫學院林志勝委員、社會科

學院黃士豪委員、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何盧勳委員、學生委員張依夢、學生委員鄭力維。(依學

院排序) 

列  席：陳璽任副館長、採編組郭育禎組長、期刊組簡素真組長、典藏閱覽組廖敬華組長、系統資訊組

周正偉組長、知識服務組張義輝組長、推廣服務組羅靜純組長、醫學院分館郭乃華主任、綜合

館務組鄭小祺組長 

紀  錄：周志文秘書 

壹、111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委員會議執行情形(無) 

 

貳、主席報告 

圖書館在這幾年有非常多的轉變，不論是提供 USR 或 SDGs 相關服務，或是 EMI 上也提供許多

教學資源與設備上的支援。我們也與學務處合作提供心輔空間。感謝各位委員長期以來對於圖書館的

支持，也讓我們持續地累積學術資源，達到公平公正分享的原則。 

 

參、111 年圖書館工作重點，請參見議程附件 1。 

 

肆、報備事項 

報備「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場地空間拍攝申請管理要點」訂定案(如附件 1，pp.4~6)。 

 

伍、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由：112年圖書館書刊經費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明：(略)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採編組 

案由：擬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單位或個人赴國外購置圖書資料處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採購法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調整至 15 萬元，墊付款金額調整為 1.5 萬元，本要點須配

合修正，所以重新檢視本要點現行條文。 

二、本要點現行條文中有關採購核銷的相關文件和憑證皆必須依據「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及本

校主計室的相關規定辦理，本館無例外作法，不需要另設立要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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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館相關資料(圖書資料、期刊資料、電子資料庫及多媒體視聽資料)徵集作業要點已列入本要

點中的採購限制，後續若有需要修正的採購限制，將依相關資料徵集作業要點提案修正。 

四、承上，已有相關主管單位的法規依據和本館其他相關作業要點規定，本要點已無繼續適用必

要，擬予廢止。 

五、檢附廢止草案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6，pp.23~24)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pp.7~8)。 

 

第三案                                                 提案單位：綜合館務組、典藏閱覽組、 

                                                                知識服務組、推廣服務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館提供數個戶外場地及室內空間可供借用辦理活動，為有效管理及提升活動場地利用，整併

相關場地空間管理規範及收費標準，新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讓

借用單位更容易了解本館場地空間資訊，協助單位評估活動場地是否符合需求。 

二、 上述各活動場地空間借用流程將調整為透過本校「行政 E 化系統」進行申請，並於圖書館網頁

公告各場地利用與借用相關資訊。 

三、 檢附草案逐點說明及全條文，如議程附件 7，pp.25~32。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3，pp.9~16)。 

 

第四案                                                   提案單位：推廣服務組、知識服務組 

案由：擬廢止「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議廳使用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及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教育訓練室使用規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有效管理及提升活動場地利用，本館整併戶外場地及室內空間管理規範及收費標準，新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讓借用單位更容易了解本館場地空間資訊，

協助單位評估活動場地是否符合需求。 

二、 因圖書館會議廳、藝術走廊及教育訓練室使用規則申請借用及收費標準經重新檢討後已納入上

述管理要點，故擬自「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通過日起廢止現行使用規

則。 

三、 檢附擬廢止現行條文。(圖書館會議廳：議程附件 8，pp.33~35、圖書館藝術走廊：議程附件 9，

pp.36~37 及圖書館教育訓練室使用規則：議程附件 10，p.38)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即日起廢止。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6，pp.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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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典藏閱覽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內空間使用規則」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配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之訂定，提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館內空間使用規則」。 

二、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請參見議程附件 11，pp.39~44。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7，pp.23~27)。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典藏閱覽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規則」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配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之訂定，提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規則」。 

二、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與現行條文請參見議程附件 12，pp.45~48。 

擬辦：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8，pp.28~31)。 

 

陸、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教師代表曾薰慧委員 

案由：圖書館是否可考慮廢止圖書續借上限 11 次以及簡化代借委託手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研究需求需借大量書籍，借期屆滿需整批書籍搬回圖書館歸還再借，耗費人力，是否可考慮

取消此規定。 

二、 代借委託手續需出示委託人證件、代借委託卡以及被委託人證件方能辦理造成老師不便，是否

能請圖書館重新考量。 

決議： 

一、 維持 11 次續借上限，以利教師借用圖書且兼顧更多師生能利用本館館藏的機會。 

二、 圖書館將評估代借委託手續，以簡便辦理的方向修正。 

 

柒、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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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場地空間拍攝申請管理要點 
  

112.03.20 館務會議通過 

112.03.24 圖書委員會報備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管理室內外場地空間拍攝行為，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在本館管理之場地空間(以下簡稱場地空間)進行靜態或動態拍攝之行為。 

三、申請者為教學、研究、出版、宣傳、專題報導或其他目的，得向本館申請借用場地空間進行拍攝

行為。 

本館秉持校園中立，對於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宣傳或有違善良風俗、影響本校校譽與本

館形象、公共安全之虞之拍攝申請，得不予同意。 

四、借用本館場地空間進行拍攝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企劃資料、劇本或腳本，依下列規定向本

館提出申請並獲核可，始得進行拍攝： 

(一)與本校主題相關之拍攝，以於拍攝日 7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二)與本校主題不相關之拍攝、及校內外有拍攝企劃與劇本之劇情類影片之拍攝，應於 20日前

提出申請。 

(三)場地空間可供拍攝時間為本館開館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本校期中考、期

末考及其前一週，與重要活動期間，得不開放申請作業。 

(四)完成之作品出版或播出時，應註明本館協助拍攝。如為專案合作，得另訂協議書載明雙方權

利義務。 

五、拍攝行為之限制與注意事項： 

(一)拍攝行為不得影響本館館務正常運作，並應遵守本館入館閱覽規則相關規定，保持閱覽區域

安寧，不得高聲交談，亦不得將食物、飲料攜入閱覽區域。 

(二)使用燈光、腳架、軌道、懸臂、懸掛布幔等道具或器材，或張貼海報、豎立隔板等行為，應

另經本館相關單位會勘、同意，始得為之。 

(三)應遵守著作權法、讀者隱私權及肖像權相關法規。如涉及讀者或其他第三人權益，應得其同

意。 

(四)拍攝影像不得轉為與拍攝目的不符之使用，拍攝作業事實亦不得與申請內容不符。 

(五)申請者應負責人員安全及場地整潔，妥善維護本館設備。如造成本館建物、設施、物品損

毀，或第三人受有損失時，應負修復或賠償責任。拍攝行為所生廢棄物應自行清運，如有留

置物視為拋棄所有權，本館得逕為處理，處理費用由申請者負擔。 

(六)申請者不得將拍攝許可轉借他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使用、要求其離館，並請求損害賠償。申請者自違規發生日

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六、本館如緊急需用已核准拍攝之場地空間，得於預定拍攝日前至少 3日，通知申請者取消使用，並

協調延期。申請者不得請求其他賠償或補償。 

七、申請者得於預定拍攝日前 3 日，向本館申請延期拍攝。未於期限內申請延期者，本館得不受理。

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使用該場地空間者，不在此限。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及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圖書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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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場地空間拍攝申請管理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管理室內外

場地空間拍攝行為，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

的。 

二、 本要點適用於在本館管理之場地空間(以下簡稱場地空間)進行靜態

或動態拍攝之行為。 

明定本要點適用範

圍。 

三、 申請者為教學、研究、出版、宣傳、專題報導或其他目的，得向本

館申請借用場地空間進行拍攝行為。 

本館秉持校園中立，對於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商業性宣傳或有違

善良風俗、影響本校校譽與本館形象、公共安全之虞之拍攝申請，

得不予同意。 

明定本館對於政

治、宗教、商業宣

傳及其他本館認有

疑慮之借用申請，

得不予同意。 

四、 借用本館場地空間進行拍攝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企劃資

料、劇本或腳本，依下列規定向本館提出申請並獲核可，始得進

行拍攝： 

(一) 與本校主題相關之拍攝，以於拍攝日 7 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二) 與本校主題不相關之拍攝、及校內外有拍攝企劃與劇本之劇情

類影片之拍攝，應於 20 日前提出申請。 

(三) 場地空間可供拍攝時間為本館開館期間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本校期中考、期末考及其前一週，與重要活動期

間，得不開放申請作業。 

(四) 完成之作品出版或播出時，應註明本館協助拍攝。如為專案合

作，得另訂協議書載明雙方權利義務。 

明定借用本館場地

空間進行拍攝之申

請程序。 

五、 拍攝行為之限制與注意事項： 

(一)拍攝行為不得影響本館館務正常運作，並應遵守本館入館閱覽

規則相關規定，保持閱覽區域安寧，不得高聲交談，亦不得將

食物、飲料攜入閱覽區域。 

(二)使用燈光、腳架、軌道、懸臂、懸掛布幔等道具或器材，或張

貼海報、豎立隔板等行為，應另經本館相關單位會勘、同意，

始得為之。 

(三)應遵守著作權法、讀者隱私權及肖像權相關法規。如涉及讀者

或其他第三人權益，應得其同意。 

(四)拍攝影像不得轉為與拍攝目的不符之使用，拍攝作業事實亦不

得與申請內容不符。 

(五)申請者應負責人員安全及場地整潔，妥善維護本館設備。如造

成本館建物、設施、物品損毀，或第三人受有損失時，應負修

復或賠償責任。拍攝行為所生廢棄物應自行清運，如有留置物

視為拋棄所有權，本館得逕為處理，處理費用由申請者負擔。 

(六) 申請者不得將拍攝許可轉借他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其使用、要求其離館，並請

求損害賠償。申請者自違規發生日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 

明定拍攝行為之限

制與注意事項。 

六、 本館如緊急需用已核准拍攝之場地空間，得於預定拍攝日前至少 3

日，通知申請者取消使用，並協調延期。申請者不得請求其他賠償

或補償。 

明定本館緊急需用

已核准使用之場地

空間之處理。 

七、 申請者得於預定拍攝日前 3 日，向本館申請延期拍攝。未於期限內

申請延期者，本館得不受理。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使

明定申請者申請延

期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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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用該場地空間者，不在此限。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及本校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要點未規範

之事項，依本館及

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九、 本要點經本館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圖書委員會備查，修正

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實施及

修正程序。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第7頁，共31頁) 

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單位或個人赴國外購置圖書資料處理要點 

 

88 年 10 月 6 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3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廢止 

一、採購經費 

（一）經費來源若非屬個人研究計畫，需先徵得系所主管同意，方得由該單位或圖書館圖儀費之系

所分配款（請事先查詢經費）項下支付。 

（二）以「已墊付款」方式採購，若金額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者需報請學校同意，且採購總金額不

得高於新台幣十萬元。 

二、採購限制 

（一）書刊資料之優惠價格若有其條件限制者，如限以學會會員資格取得；或有其發行地域限制，

如言明不得售往當地國之外；或非公開播映版之視聽資料，因涉及著作權問題，請勿購買。 

（二）除專刊或圖書館缺期之過期期刊，不得訂閱期刊。 

（三）電子資料庫及電腦軟體因涉及無形資產之預算，請勿購買；若確有需要，於返國後推薦予系

所或圖書館依一般程序評估購買。 

（四）若為圖書館圖儀費之系所分配款項下支出，則不購置複本（同書名、同作者、同一出版社及

版次即稱之為複本），採購前請上網查詢圖書館資料庫，網址為：http://webpac.lib.ncku.edu.tw

或 http://www.lib.ncku.edu.tw。 

（五）任何書刊均需為全新資料，不得於內容劃線或作註解。 

（六）未依本處理原則採購之資料，或因不符現行採購規定，以致無法報帳核銷者，請原採購人自

行負責。 

三、請購核銷 

（一）至遲於該會計年度結束前一個月，檢具正式發票（圖書館備有範例，可供行前索取）、書刊

資料、已墊付款簽呈或說明書（金額高於新台幣一萬元但未達十萬元者）等相關資料，並註明

動支經費科目，辦理請購核銷，發票上需明列書商行號、書名、冊數、價格及購買日期以利報

帳。 

（二）滙率換算以購買當日滙率的收盤價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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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單位或個人赴國外購置圖書資料處理要點 

廢止草案 

法規名稱 說明 備註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單位或個

人赴國外購置圖書資料處理要

點 

 

本要點係本校於民 88 年 10 月 6

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因已有相關主管單位的法

規依據和圖書館其他相關作業

要點規定，本要點已無繼續適

用必要，擬予廢止。 

1.有關採購核銷的相

關文件和憑證皆必須

依據「政府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及本校主

計室的相關規定辦

理。 

2.圖書館相關作業要

點： 

(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圖書資料徵集作業

要點 

(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期刊資料徵集作業

要點 

(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電子資料庫徵集作

業要點 

(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多媒體視聽資料徵

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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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 
112 年 3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有效利用及管理本館所轄活動場地空間(以

下簡稱本場地空間)，特依國立成功大學集會場所管理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場地空間範圍如下： 

(一) 總圖書館戶外場地 

1. 一樓迴廊及戶外廣場。 

2. 一樓戶外草地廣場。 

3. 地下一樓戶外廣場及藝廊外廊道。 

(二) 總圖書館室內空間 

1. 一樓大廳。 

2. 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 

3. 三樓教育訓練室。 

4. 四樓中庭。 

5. 地下一樓會議廳。 

6. 地下一樓藝術走廊。 

7. 地下一樓大團體視聽室。 

(三) 新Ｋ館一樓交流討論區。 

三、本場地空間提供作為教學、學術、藝文、演藝及集會等相關活動使用。  

四、本場地空間以本館優先使用為原則，並提供本校各單位、社團，或校外單位、機關團體借用。 

本場地空間僅於本館開放時間提供借用，本館閉館日不提供借用。但情形特殊需求者，得以專案

簽請本館館長核准後使用。 

五、本場地空間申請借用程序： 

(一)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至本校「行政 E 化系統」填寫場地申請單，詳閱各場地管理規

定，並檢附活動計畫書等相關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 本校學生社團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應檢附本校學生事務處核定活動同意書或活動計畫書，

變更時亦同。 

(三) 借用本場地空間進行靜態或動態拍攝者，應填具場地拍攝申請書，並遵守本館場地空間拍攝

申請管理要點相關規範。 

(四)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於預定借用日前兩週至兩個月提出申請，但舉辦國際會議、研討

會、表演活動或特殊需求者，得於半年前提出申請。 

(五)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於使用日前至少七日一次繳清全部使用費，逾期則視為放棄該次

借用。 

六、本場地空間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表，並依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管理經費收支。 

校內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社團借用本場地空間，以不收費為原則；如對參加人員收取費用或受有校

外經費補助時，應繳交場地空間使用費。 

本校學生社團使用本場地空間，其活動申請應經學生事務處核准，場地空間使用費相關補助申請

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使用集會場所經費補助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七、本館如緊急需用已核准借用之場地，得於預定借用日前至少七日，通知借用單位取消借用，並協

調延期。借用單位無法延期者，本館無息退還借用單位已繳之場地空間使用費，借用單位不得請

求其他賠償或補償。 

八、 借用單位得於預定借用日前七日，向本館申請所借用場地空間之延期使用或退費。未於期限內申

請延期或退費者，本館得不受理。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使用該場地空間者，不在此

限。 

九、借用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借用單位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會場管理人聯繫。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第10頁，共31頁) 

(二) 借用單位應負責活動人員之安全及維護場地空間整潔，並維持秩序，避免干擾其他讀者，同

時不得要求本館代為執行與使用場地無關之事項。場地借用完畢，應清潔環境並復原場地。

請愛惜場地各項設施及設備，若有損毀設備器材或建物設施之情形，應負賠償損害責任。 

(三) 本館未能提供之設備或服務，由借用單位於徵得本館同意後自行準備。借用單位自備之設備

器材應自行負擔保管責任。 

(四) 借用單位應注意用電安全，如需大量或特殊用電，應先與本館機電人員聯繫確認，不得擅自

接引電源。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資料或設

施毀損，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五) 借用單位活動用之海報、標誌、旗幟、布條張貼或懸掛等佈置需事先徵得本館同意，活動結

束後應立即拆除，逾時未拆除視同廢棄物處理，相關處理費用由借用單位負擔。 

(六) 活動前後載運機具或物品進入本校或本館之車輛，應停放於指定位置，於裝卸貨後應立即駛

離，違規者依國立成功大學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法處理。 

(七) 借用單位應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若有特殊情形並經本館同意者，得延長之，並依本要

點規定收費。 

(八) 借用單位如需播放自行準備之視聽資料或安裝使用電腦軟體，應事先告知本館，並確實遵守

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使用本館電腦應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服務要點相關規

定。 

十、 使用本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借用，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並停止該單位申請借

用權一年，情節重大者得簽報校方處理或依法追訴：  

(一) 未經申請核准擅自使用場地。 

(二) 擅自將租借場地轉借其他單位使用。 

(三) 實際辦理活動與原申請活動內容不符。 

(四) 校外單位冒用本校單位或學生社團名義申請借用場地，意圖規避或減少場地使用費。 

(五) 未經核准擅自接用電線或改變電源線路配置，使用超載之電器設備。 

(六) 活動音量已影響讀者或周邊教學行政單位，經勸導仍不改善。 

(七) 蓄意破壞公物或設施。 

(八) 攜帶爆裂物、危險物品、違禁品進入各場地。 

(九) 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政府法令或公序良俗行為者。 

(十) 其他不法行為。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本館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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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場地空間借用收費標準表 

類別 編號 場地/設備名稱 座位數 借用單位類別 

收費標準(已含

稅)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一) 

總 

圖 

書 

館 

戶 

外 

場 

地 

(*1) 

1 
一樓迴廊及戶外廣

場 

 校內單位 1,500 收費

以每

時段

4 小

時為

計算

標

準，

不足

4 小

時，

以 4

小時

計 

 校外單位 3,000 

2 一樓戶外草地廣場 
 校內單位 2,000 

 校外單位 4,000 

3 
地下一樓戶外廣場

及藝廊外之廊道 

 校內單位 1,500 

 

校外單位 3,000 

(二) 

總 

圖 

書 

館 

室 

內 

空 

間 

1 一樓大廳 
 校內單位 1,500 收費

以每

時段

4 小

時為

計算

標

準，

不足

4 小

時，

以 4

小時

計，

連續

借用

超過

一日

者，

每日

以 8

小時

收費

計 

 校外單位 3,000 

 

2 

 

一樓東側多功能閱

覽區 

 校內單位 

 演講活動 1,000 

 展覽活動 800 

 校外單位 

 演講活動 2,000 

 展覽活動 1,600 

3 四樓中庭 
 校內單位 500 

 校外單位 1,000 

4 地下一樓藝術走廊 

 

校內單位 1,000 

 校外單位 2,000 

 

會議廳研討會

廠商展示活動 
10,000 

5 
地下一樓會議廳

(*2) 

170 
 (100 人

以上始

接受申

校內單位  

收費

以每

時段

週一至週五 3,000 

週六日 6,000 

逾時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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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編號 場地/設備名稱 座位數 借用單位類別 

收費標準(已含

稅)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 

請) 校外單位 2 小

時為

計算

標

準，

不足

2 小

時，

以 2

小時

計 

週一至週五 6,000 

週六日 10,000 

逾時 12,000 

6 
三樓教育訓練室 

(*3) 

60 校內單位 2,000 

60 校外單位 4,000 

7 
地下一樓大團體視

聽室 

70(10 人

以上始

接受申

請) 

校內單位 2,000 

校外單位 4,000 

(三) 

新 

K 

館 

室 

內 

空 

間 

1 
新 K 館一樓交流討

論區 

20 人至

30 人為

原則 

僅提供校內單

位借用 
1,000 

收費

以每

時段

1 小

時為

計算

標

準，

不足

1 小

時，

以 1

小時

計 

(四) 

設 

備 

1 會議廳雷射投影機  校內外單位 500 收費

以每

時段

2 小

時為

計算

標

準，

不足

2 小

時，

以 2

小時

計 

2 
大團體視聽室投影

機 

 
校內外單位 300 

3 
150 吋移動式投影

布幕 

 

校內外單位 200 

注意事項： 

1. 借用戶外活動場地，若有舉辦外燴宴會或小吃攤位等活動，另加收場地費 10,000 元；且外燴宴會限

校內單位專案簽准，始可為之。 

2. 會議廳：本校各系所單位主辦之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或經本校同意之校內活動，週一至週五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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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收費為原則，週六、日每 2 小時收費 6,000 元。但其性質屬協辦或對參加人員收費或接受校外經

費補助者，週一至週五每 2 小時收費 3,000 元，週六、日每 2 小時收費 6,000 元。不足 2 小時者，以

2 小時計算。 

3. 電腦數量請洽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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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理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有效

利用及管理本館所轄活動場地空間(以下簡稱本場地空間)，

特依國立成功大學集會場所管理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及法

源依據。 

二、本場地空間範圍如下： 

(一) 總圖書館戶外場地： 

1. 一樓迴廊及戶外廣場。 

2. 一樓戶外草地廣場。 

3. 地下一樓戶外廣場及藝廊外廊道。 

(二) 總圖書館室內空間： 

1. 一樓大廳。 

2. 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 

3. 三樓教育訓練室。 

4. 四樓中庭。 

5. 地下一樓會議廳。 

6. 地下一樓藝術走廊。 

7. 地下一樓大團體視聽室。 

(三) 新 K 館一樓交流討論區。 

明定本場地空間之範圍。 

三、本場地空間提供作為教學、學術、藝文、演藝及集會等相關

活動使用。  

明定本場地空間之用途。 

四、 本場地空間以本館優先使用為原則，並提供本校各單位、社

團，或校外單位、機關團體借用。 

本場地空間僅於本館開放時間提供借用，本館閉館日不提供

借用。但情形特殊需求者，得以專案簽請本館館長核准後使

用。 

明定本場地空間開放借用

對象及時間。 

五、 本場地空間申請借用程序： 

(一)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至本校「行政 E 化系統」

填寫場地申請單，詳閱各場地管理規定，並檢附活動計

畫書等相關文件，向本館提出申請。 

(二) 本校學生社團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應檢附本校學生事

務處核定活動同意書或活動計畫書，變更時亦同。 

(三) 借用本場地空間進行靜態或動態拍攝者，應填具場地拍

攝申請書，並遵守本館場地空間拍攝申請管理要點相關

規範。 

(四)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於預定借用日前兩週至兩個

月提出申請，但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表演活動或特

殊需求者，得於半年前提出申請。 

(五) 申請借用本場地空間者，應於使用日前至少七日一次繳

清全部使用費，逾期則視為放棄該次借用。 

明定本場地空間之申請借

用程序及繳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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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六、本場地空間使用費收費標準如附表，並依本校場地設備收支

管理要點管理經費收支。 

校內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社團借用本場地空間，以不收費為原

則；如對參加人員收取費用或受有校外經費補助時，應繳交

場地空間使用費。 

本校學生社團使用本場地空間，其活動申請應經學生事務處

核准，場地空間使用費相關補助申請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自

治組織暨社團使用集會場所經費補助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明定借用本場地空間收費

之法源依據及收費標準。 

七、本館如緊急需用已核准借用之場地，得於預定借用日前至少

七日，通知借用單位取消借用，並協調延期。借用單位無法

延期者，本館無息退還借用單位已繳之場地空間使用費，借

用單位不得請求其他賠償或補償。 

明定本館緊急需用已核准

借用之場地空間之處理。 

八、借用單位得於預定借用日前七日，向本館申請所借用場地空

間之延期使用或退費。未於期限內申請延期或退費者，本館

得不受理。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使用該場地空

間者，不在此限。 

明定借用單位申請延期或

退費之程序。 

九、借用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借用單位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會場管理人聯

繫。 

(二) 借用單位應負責活動人員之安全及維護場地空間整潔，

並維持秩序，避免干擾其他讀者，同時不得要求本館代

為執行與使用場地無關之事項。場地借用完畢，應清潔

環境並復原場地。請愛惜場地各項設施及設備，若有損

毀設備器材或建物設施之情形，應負賠償損害責任。 

(三) 本館未能提供之設備或服務，由借用單位於徵得本館同

意後自行準備。借用單位自備之設備器材應自行負擔保

管責任。 

(四) 借用單位應注意用電安全，如需大量或特殊用電，應先

與本館機電人員聯繫確認，不得擅自接引電源。未經許

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

不當導致資料或設施毀損，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五) 借用單位活動用之海報、標誌、旗幟、布條張貼或懸掛

等佈置需事先徵得本館同意，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拆除，

逾時未拆除視同廢棄物處理，相關處理費用由借用單位

負擔。 

(六) 活動前後載運機具或物品進入本校或本館之車輛，應停

放於指定位置，於裝卸貨後應立即駛離，違規者依國立

成功大學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法處理。 

(七) 借用單位應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若有特殊情形並

經本館同意者，得延長之，並依本要點規定收費。 

(八) 借用單位如需播放自行準備之視聽資料或安裝使用電腦

軟體，應事先告知本館，並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

明定借用場地空間之使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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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定，使用本館電腦應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源

服務要點相關規定。 

十、使用本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館得立即停止借用，所繳

費用概不退還，並停止該單位申請借用權一年，情節重大者

得簽報校方處理或依法追訴：  

(一) 未經申請核准擅自使用場地。 

(二) 擅自將租借場地轉借其他單位使用。 

(三) 實際辦理活動與原申請活動內容不符。 

(四) 校外單位冒用本校單位或學生社團名義申請借用場地，

意圖規避或減少場地使用費。 

(五) 未經核准擅自接用電線或改變電源線路配置，使用超載

之電器設備。 

(六) 活動音量已影響讀者或周邊教學行政單位，經勸導仍不

改善。 

(七) 蓄意破壞公物或設施。 

(八) 攜帶爆裂物、危險物品、違禁品進入各場地。 

(九) 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政府法令或公序良俗行為者。 

(十) 其他不法行為。 

明定借用單位違規時之處

理。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要點未規範之事

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 

十二、 本要點經本館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實施及修正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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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議廳使用規則 

91.06.18 圖書委員會通過  

93.10.01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94.03.21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95.12.15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10.26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03.19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12.21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3.24 圖書委員會廢止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管理會議廳(含附屬空間)及借用事宜，特依國立成功

大學集會場所管理辦法規定，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使用人數在一百人至一百七十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申請使用會議廳。  

一、由本校各單位主辦、協辦之學術性會議或演講。  

二、經本校同意之校內集會或活動。  

三、經館長核定者。  

 

第三條 借用人可於本館開放時間內申請會議廳之使用。  

 

第四條 會議廳之使用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本館閉館日、國定及校定假日不出 

       借。  

 

第五條 會議廳之申請借用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議程或活動計畫向本館提出申請，借用人最遲應於

使用前一週完成預約登記。會議廳之附屬空間必須配合會議廳使用，不單獨外借。  

借用日期如與校方或本館活動撞期時，校方或本館得優先使用。  

 

第六條 本會議廳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定下列租用收費標準，並依該要點管理經

費收支。  

一、本校各系所單位主辦之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或經本校同意之校內活動，週一至週五

借用以不收費為原則，週六、日每小時收費一千元。但其性質屬協辦或對參加人員收費或接

受校外經費補助者，週一至週五每小時收費一千五百元，週六、日每小時收費二千元。不足

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其他設備借用另計，收費標準如附表。 

二、逾時使用需經本館同意，並繳交逾時使用費每小時二千元，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三、所有費用應於會議結束後三天內繳清，未繳清所有費用者，本館得停止該單位借用權至

繳清費用為止。  

 

第七條 借用人應遵守下列借用規定：  

一、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會場管理人聯繫。  

二、佈置場地或張貼文宣須事先徵得本館同意後辦理。  

三、會議廳內不得飲食，其外部空間不得作為用餐場所。  

四、使用會議廳之各項設備，須由本館工作人員操作，因使用設備所產生之各項費用，由借

用人支付之。  

五、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設施毀損或遺

失，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六、本館未能提供之設備或服務，由借用人在徵得本館同意後自行準備。  

七、如需公開播放自行準備之視聽資料，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違者自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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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  

八、自行攜入之財物、設備器材及資料，應派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本館概不負

責。  

九、現場負責人應於會議結束後即刻與會場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非屬本館之物品

應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十、應遵守使用時間，經本館同意延長使用者，依本規則第六條之規定收費。  

十一、如逕自轉借他人，或使用事實違反申請登記內容、政府法令及校方(館方)規定者，本

館得立即終止當次場所使用權，並停止該單位借用權一年，且不予退還已繳費用。  

十二、借用人如因故無法使用時，應通知本館取消預約，若已繳費，須簽請校長核可後始行

辦理退費。  

十三、遇重大事由，本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並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借用

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十四、使用目的如為學術性會議，借用人應完整無償提供本館二份該會議之會議論文集。  

 

第八條 圖書館得就會議廳之管理訂定管理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向圖書委員會報備。  

 

第九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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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會議廳設備借用收費標準表 
110.12.21 圖書委員會通過 

 

編號 設備名稱 
收費標準 

（單位:元） 
說明 

1 投影機 1,000 / 4 小時 不足 4 小時，以 4 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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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 

 

93.10.01 圖書委員會通過 

103.03.19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0.24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03.25 圖書委員會通過 

  112.03.24 圖書委員會廢止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規範藝術走廊(以下簡稱本場地)之使用，特訂定本規

則。 

 

第二條 本場地各項活動須經本館或本校藝術中心核准，活動性質以學術性、藝文性之靜態展覽為原

則。 

 

第三條 借用本場地，至多以 3 週為原則。本場地之開放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 

 

第四條 本場地之申請方式： 

一、 向本館提出申請，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 

二、 向本校藝術中心提出申請。 

申請者最遲應於使用前 1 週完成預約登記。使用日期如與校方或本館活動撞期時，校方或

本館得優先使用。 

 

第五條 本場地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定下列收費標準，並依該要點管理經費收

支。 

一、 本校單位或社團之活動及本校教職員工生本人之個展，以不收費為原則。 

二、 校外申請者，收取保證金 3 千元及場地管理維護費每日 1 千元(不足 1 日以 1日計)。 

三、 若屬會議廳研討會有廠商之展示活動，1 日以收費 2 萬元為原則(不足 1 日以 1日計)。 

四、 所有費用最遲應於使用日前 3 天繳納，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權利。 

五、 本場地使用完畢，經本館確認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他

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六條 申請者如因故無法使用時，最遲應於使用日前 3 天通知本館取消預約。已繳費者無息退還

已繳納之費用及保證金。若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及保證金。 

 

第七條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於核准之申請表上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管理人員聯繫。 

二、 佈置場地或張貼文宣須事先徵得本館同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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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行攜入之財物、設備器材及資料，應派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本館概不負責。 

四、 現場負責人應於活動結束後即刻與本館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非屬本館之物品，應

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五、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設施毀損或遺失，悉

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六、 本場地外之綠地原則上不得使用，如有特殊需求，應經本館同意後，方得使用。 

七、 本場地內除開幕或會議茶敘外，不得作為用餐場所。 

八、 如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所有費用或通知本館取消預約、逕自轉借他人，或活動內容違反申請

內容、政府法令及校方(館方)規定者，本館得立即終止當次本場地使用權，並停止申請者借

用權 1 年，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保證金依本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退還，申請者不得異議。 

九、 應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佔用其他場次。有特殊情形並經本館同意者，得延長之。 

十、 遇重大事由，本館得於原核准使用日 14 日前通知申請者改期；如無法改期，無息退還已繳

納之費用及保證金，申請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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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教育訓練室使用規則 
93.10.01 圖書委員會通過 

101.07.25 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26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12.03.24 圖書委員會廢止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圖書館教育訓練室，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申請資格：使用人數在十五人至六十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得申請使用教育訓練室。 

一、本校各單位主辦、協辦之圖書館服務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 

二、經本館同意之本校教學課程。 

三、校外單位主辦之圖書館服務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 

四、經館長核定者。 

第三條  借用人可於圖書館開放時間內申請教育訓練室之使用。 

第四條  教育訓練室之使用時間由圖書館另行公告。 

第五條  教育訓練室之申請借用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課程或活動相關資料向本館提出申請，借用人

最遲應於使用前一週完成預約登記。借用日期如與校方或本館活動撞期時，校方或本館得優

先使用。 

第六條 使用教育訓練室，依下列方式收費： 

一、本校各單位主辦或經本館同意之本校教學課程活動以不收費為原則。 

二、本校單位若屬協辦或對參加人員收費者，每小時酌收費用一千元，不足一小時者，以一

小時計算。 

三、校外單位主辦之活動依本條第二款規定收費。 

借用人需於場地使用前三天繳清費用。 

第七條 借用人應遵守下列借用規定： 

一、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教育訓練室管理人聯繫。 

二、佈置場地或張貼文宣需事先徵得本館同意後辦理。 

三、教育訓練室內不得攜入食物、飲料及作為用餐場所。 

四、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資料或設施毀

損，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五、現場負責人應負責維持秩序，避免干擾其他讀者，同時不得要求本館代為執行與使用教

育訓練室無關之事項。 

六、本館未能提供之設備或服務，由借用人在徵得本館同意後自行準備。 

七、如需公開播放或安裝自行準備之資料及軟體，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違者

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八、自行攜入之財物、設備器材及資料，應派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本館概不負

責。 

九、現場負責人應於課程活動結束後即刻與教育訓練室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非屬

本館之物品應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十、應遵守使用時間，經本館同意延長使用者，依本規則之規定收費。 

十一、如逕自轉借他人或使用事實違反申請登記內容、政府法令及校方(館方)規定者，本館

得立即終止該次場所使用權，並停止該單位借用權一年，且不予退還已繳費用。 

十二、借用人如因故無法使用時，應通知本館取消預約，並簽請校長核可後始行辦理退費。 

十三、遇重大事由，本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並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借用

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圖書館得就教育訓練室之管理訂定管理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向圖書委員會報

備。 

第九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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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內空間使用規則 
 

93 年 10 月 01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94 年 12 月 09 日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95 年 12 月 15 日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96 年 12 月 21 日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6 日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 年 03 月 11 日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31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10 年 03 月 26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12 年 3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便利讀者利用本館之討論室、研究小間、資訊檢索

區、小團體視聽室、視聽座位區，特訂定本規則，但醫學院分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借用人得申請於圖書館開放時間使用討論室、研究小間、資訊檢索區、小團體視聽室、視聽

座位區。  

第三條 各空間之使用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討論室： 

使用人均為本校教職員工生，且使用人數在 3人以上之團體。  

    二、研究小間：  

      (一) 本校教師、博碩士班研究生，或大四學生選修論文者。  

      (二) 本校各單位邀請之專家學者。  

三、資訊檢索區： 

需使用電子資源之到館讀者。  

    四、小團體視聽室： 

使用人均為本校教職員工生，且使用人數在 3人以上之團體。 

五、視聽座位區：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之讀者。  

第五條 申請及使用方式：  

    借用人可依申請資格線上預約或憑本校或本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至圖書館辦理。借用期間

1次以 1個空間(座位)為限，並依預約先後順序排定。  

一、討論室： 

(一)自行登入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7天內可使用時段，或至 1樓資訊站預約當日可使

用時段。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小時為限。 

(三)借用人須達 3人以上，登錄預約的 3位預約者皆須到場以識別證或學生證刷卡借

用。 

二、 研究小間： 

(一)自行登入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7天內可使用時段，或至 1樓資訊站預約當日可使用時

段。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1天為限，不得跨日。 

(三)大四學生須另持修課證明至 1樓流通櫃台辦理資格確認後，才可於修課期間借用研究小

間。 

三、資訊檢索區： 

https://space.lib.ncku.edu.tw/r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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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職員工生可自行登入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3天內可使用時段。 

(二)所有讀者可於 1樓資訊站預約當日可使用時段。 

(三)借用時間每次以 2小時為限。借用時間結束前，如後續時段無人預約，可續借延長

使用，並得不限次數延長至當日服務結束止。 

四、小團體視聽室： 

(一)自行登入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 7天內可使用時段，或至 1樓資訊站預約。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小時為限。 

(三)借用人須達 3人以上，登記預約的 3位預約者皆須到場以識別證或學生證刷卡借

用。 
五、視聽座位區： 

(一)借用人至 1樓流通櫃台辦理借用。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小時為限。 

(三)持校外人士入館證、跨館圖書互借借書證、圖書館會員借書證，或學分班暨各類推

廣教育班學生借書證者，每次每人酌收設備維護費新臺幣 50元。 

第六條 為顧及全校師生之權益，各空間均不得作為排課教室或登記長期借用。特殊需求之借用，須

另案提出申請。  

第七條 借用人應遵守下列借用規定：  

    一、借用人不得於同一使用時段重複預約本館館內空間，同一空間每日不得同時預約多個時

段。 

二、研究小間或討論室之借用人應於預約時間起 20分鐘內至所預約空間，憑識別證或學生

證刷卡報到。逾時未報到者，系統將自動取消其預約，並逾時違規記點及釋出空間。1

個月內逾時未報到次數達 3次者，本館得停止其空間借用權 1個月。 

三、資訊檢索區之借用人應於預約時間起 15分鐘內至預約座位憑證刷卡報到。校外師生團

體有使用電子資源需求，應事先另案申請借用教育訓練室。 

四、討論室或小團體視聽室之現場使用人數未達 3人時，本館得要求借用人改用閱覽區或視

聽座位區。 

五、小團體視聽室以及視聽座位區以播放本館「公開播放」授權之視聽資料為原則。  

六、使用小團體視聽室不得擅自移動家具設備並應開啟電燈，經勸導無效者，依國立成功大

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次，並立即終止其當次空間借用權。  

    七、攜入之私人物品應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館概不負保管責任。使用完畢時，應將房間

收拾整齊，並將私人物品移出。   

    八、如逕自轉借他人、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借用時間結束仍滯留者，依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次，並立即終止其當次空間借用權。  

    九、借用人如有違反校方或館方規定者，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並

立即終止其當次空間借用權。  

    十、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資料或設施毀

損，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十一、工作人員得徵求借用人同意後，入內進行清潔管理及維護工作。  

    十二、遇有重大事由，本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  

第八條 本館得就館內各空間之管理訂定管理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向圖書委員會報備。  

第九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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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內空間使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

簡稱本館)為便利讀者利用

本館之討論室、研究小

間、資訊檢索區、大團體

視聽室、小團體視聽室、

視聽座位區，特訂定本規

則，但醫學院分館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

簡稱本館)為便利讀者利用

本館之討論室、研究小

間、資訊檢索區、大團體

視聽室、小團體視聽室、

視聽座位區，特訂定本規

則，但醫學院分館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一、大團體視聽室法

源依據改為成功

大學圖書館活動

場地空間管理要

點。 

 

第二條 借用人得申請於圖書館開

放時間使用討論室、研究

小間、資訊檢索區、大團

體視聽室、小團體視聽

室、視聽座位區。  

第二條 借用人得申請於圖書館開

放時間使用討論室、研究

小間、資訊檢索區、大團

體視聽室、小團體視聽

室、視聽座位區。  

一、大團體視聽室法

源依據改為成功

大學圖書館活動

場地空間管理要

點。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討論室： 

使用人均為本校教職

員工生，且使用人數

在 3 人以上之團體。  

    二、研究小間：  

      (一) 本校教師、博碩

士班研究生，

或大四學生選

修論文者。  

      (二) 本校各單位邀請

之專家學者。  

三、資訊檢索區： 

需使用電子資源之到

館讀者。 

    四、大團體視聽室：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之

課程或校內活動，且使

用人數在 10 人至 70人

之團體。  

    四、小團體視聽室： 

使用人均為本校教職員

工生，且使用人數在 3

人以上之團體。 

五、視聽座位區：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

之讀者。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討論室： 

使用人均為本校教職

員工生，且使用人數

在 3 人以上之團體。  

    二、研究小間：  

      (一) 本校教師、博碩

士班研究生，

或大四學生選

修論文者。  

      (二) 本校各單位邀請

之專家學者。  

三、資訊檢索區： 

需使用電子資源之到

館讀者。 

    四、大團體視聽室：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之

課程或校內活動，且使

用人數在 10 人至 70人

之團體。  

    五、小團體視聽室：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之

本校教職員工生，且使

用人數在 3人至 15 人

之團體。 

六、視聽座位區： 

需使用本館視聽資料

之讀者。  

一、大團體視聽室法

源依據改為成功

大學圖書館活動

場地空間管理要

點。 

二、放寬小團體室的

使用用途。 

三、調整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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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及使用方式：  

        …… 

四、大團體視聽室： 

(一)採預約登記制，

借用單位(人)填寫

申請表，並由本

校教師或主辦單

位(指導老師)具

名，至 1 樓流通

櫃台辦理。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

小時為限，可同

時預約學期中 4

個使用時段，並

於使用前一天完

成預約申請。  

四、小團體視聽室： 

(一)自行登入本館空

間管理系統預約 7

天內可使用時

段，或至 1 樓資

訊站預約。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

小時為限。 

(三)借用人須達 3 人

以上，登記預約

的 3 位預約者皆

須到場以識別證

或學生證刷卡借

用。 

五、視聽座位區： 

…… 

第五條 申請及使用方式：  

        …… 

四、大團體視聽室： 

(一)採預約登記制，

借用單位(人)填寫

申請表，並由本

校教師或主辦單

位(指導老師)具

名，至 1 樓流通

櫃台辦理。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

小時為限，可同

時預約學期中 4

個使用時段，並

於使用前一天完

成預約申請。  

五、 小團體視聽室： 

(一)採預約登記制，

借用人至 1 樓流

通櫃台辦理，可

預約 7 天內可使

用時段。 

(二)借用時間每次以 4

小時為限。 

(三)借用人須達 3 人

以上，登記預約

的 3 位預約者皆

須於預約時間持

識別證或學生證

至 1 樓流通櫃台

辦理借用。  
六、視聽座位區： 

…… 

一、大團體視聽室法

源依據改為成功

大學圖書館活動

場地空間管理要

點。 

二、相關細節規定改

列於借用申請表

說明中。 

三、調整項次。 

第七條 借用人應遵守下列借用規

定：  

…… 

    四、大團體視聽室之現場

使用人數未達 10 人

時，本館得要求借用

人改用小團體視聽

室。 

四、討論室或小團體視聽

室之現場使用人數未

達 3 人時，本館得要

求借用人改用閱覽區

或視聽座位區。 

五、小團體視聽室以及視

聽座位區以播放本館

第七條 借用人應遵守下列借用規

定：  

…… 

    四、大團體視聽室之現場

使用人數未達 10 人

時，本館得要求借用

人改用小團體視聽

室。 

五、討論室或小團體視聽

室之現場使用人數未

達 3 人時，本館得要

求借用人改用閱覽區

或視聽座位區。 

六、大團體視聽室、小團

體視聽室或視聽座位

區僅可播放本館「公

一、大團體視聽室改

由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活動場地

空間管理要點管

理。相關細節規

定改列於申請表

內容中。 

二、為多功能利用空

間，放寬小團體

室與視聽座位區

的使用功能。 

三、調整項次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第27頁，共31頁) 

「公開播放」授權之

視聽資料為原則。 

 六、使用小團體視聽室不

得擅自移動家具設備

並應開啟電燈，經勸

導無效者，依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終止其當

次空間借用權。  

    七、攜入之私人物品應自

行保管，如有遺失，

本館概不負保管責

任。使用完畢時，應

將房間收拾整齊，並

將私人物品移出。   

    八、如逕自轉借他人、使

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

容不符，或借用時間

結束仍滯留者，依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終止其

當次空間借用權。  

    九、借用人如有違反校方

或館方規定者，依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處

理，並立即終止其當

次空間借用權。  

    十、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

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

備及器材。若因使用

不當導致資料或設施

毀損，悉依國立成功

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

處理辦法處理。  

    十一、工作人員得徵求借

用人同意後，入內進

行清潔管理及維護工

作。  

    十二、遇有重大事由，本

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

使用或取消預約。  

開播放」授權之視聽

資料。  

七、使用小團體視聽室不

得擅自移動家具設備

並應開啟電燈，經勸

導無效者，依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終止其當

次空間借用權。  

    八、攜入之私人物品應自

行保管，如有遺失，

本館概不負保管責

任。使用完畢時，應

將房間收拾整齊，並

將私人物品移出。   

    九、如逕自轉借他人、使

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

容不符，或借用時間

結束仍滯留者，依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終止其

當次空間借用權。  

    十、借用人如有違反校方

或館方規定者，依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處

理，並立即終止其當

次空間借用權。  

    十一、未經許可不得擅自

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

設備及器材。若因使

用不當導致資料或設

施毀損，悉依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處理。  

    十二、工作人員得徵求借

用人同意後，入內進

行清潔管理及維護工

作。  

    十三、遇有重大事由，本

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

使用或取消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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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規則 
 

106 年 12 月 1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10 年 3 月 26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12 年 3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互動交流的多功能學習環境，帶動自

主創新的學習風氣，特設立學習共享空間（以下簡稱本空間），並訂定本規則作為使用及管理依據。 

二、本空間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三、本空間依本館公告之開放時間開放入館。 

四、 本空間分區及用途如下: 

（一）交流討論區：為開放式討論空間，提供學習討論、休閒閱讀及舉辦活動使用。 

（二）寧靜閱讀區：為安靜閱讀空間，提供使用者靜謐之閱讀環境。 

五、本空間使用方式如下：  

（一）非活動使用：使用人持本校或本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刷卡進入後自由入座。 

（二）活動申請使用：限交流討論區，借用人於線上預約申請並經核可後，在指定之預約區域內使用。 

六、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借用本空間交流討論區舉辦活動時，其借用方式如下： 

（一）借用人須具備本空間使用資格，並線上填寫預約申請單辦理預約。 

（二）每日可預約使用時段為早上 10點至晚上 10點，同一時段僅接受 1 場活動預約。 

（三）預約活動使用人數以 20 人以上，30 人以下為原則。 

（四）申請者應於預定借用日前兩週至兩個月提出申請，但如有特殊需求者，得於半年前提出申請。 

（五）同一借用人每一年度（1 月至 12 月）至多可預約 6 次，每次借用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原則。本館

核可後，依登記時間之先後次序排定分配。 

（六）借用人或其代理人須於預約使用時間 20 分鐘內憑本校或本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辦理借用報到

手續，逾期則取消該次預約。 

（七）借用人因故不能使用時，應於預約使用日前 7 日取消預約。逾期未辦理取消者，本館除取消其當

次預約外，另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 

（八）現場使用人數未達 20 人時，本館得依使用現況調整其使用區域。 

（九）為支援圖書館及本校活動，本館得優先保留部分使用時段。 

（十）交流討論區之使用，以預約活動為優先，本館將於預約使用時間前 1 小時進行預約區域清場及準

備作業，請使用人配合移至本空間其他區域使用。 

（十一）請借用人於活動前 1 小時派員協助設備架設、測試及場地準備作業。 

（十二）借用人逕自轉借他人、違反申請內容使用或違反本館相關規定者，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記

點 1 次，並立即停止其借用。 

（十三）不接受商品推銷或商業行為之活動申請。 

（十四）申請使用之活動，不可影響場地使用秩序及宿舍安寧，如經勸導無效，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

法記點 1 次，並立即停止其使用。 

https://eap.lib.ncku.edu.tw/RemoteStack/knowledge.php
https://eap.lib.ncku.edu.tw/RemoteStack/knowled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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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遇有重大事由，本館得通知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 

七、使用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人應持本校或本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依序刷卡進入或離開本空間；至本空間參加活動之校

外來賓，應由借用人或借用單位陪同進入。 

（二）尊重他人使用權益，不佔用座位。 

（三）進入寧靜閱讀區請勿使用筆記型電腦及其他造成聲音干擾之物品器材，以保持環境安寧。本館得

不定期巡查，若發現違反規則經勸導無效仍不改善者，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

即停止其使用。 

（四）使用交流討論區，請勿大聲喧嘩；使用寧靜閱讀區周邊區域時，亦請降低音量，禁止喧嘩。 

（五）不得攜帶食物、違禁品及寵物入內。 

（六）協助維護環境整潔。 

（七）遵從工作人員指示。 

（八）自行妥善保管個人物品、財物、書籍及設備等，本館不負保管責任。未攜離之個人物品，於每日

關閉時清理之，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九）妥善使用本空間設備，若有損壞，應負責賠償。 

（十）為維護使用者權益，本館得隨時查驗證件，使用人應予配合。未持證件、冒用他人證件、持偽造

證件或變造證件者，一經發現須立即命其離開，並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十一）倘有其他違規情事，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辦理。 

八、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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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借用本空間

交流討論區舉辦活動時，其借用

方式如下： 

（一）借用人須具備本空間使用資

格，並線上填寫預約申請單辦

理預約。 

（二）每日可預約使用時段為早上

10 點至晚上 10 點，同一時段

僅接受 1 場活動預約。 

（三）預約活動使用人數以 20 人以

上，30 人以下為原則。 

（四）申請者應於預定借用日前兩週

至兩個月提出申請，但如有特

殊需求者，得於半年前提出申

請。 

（五）同一借用人每一年度（1 月至

12 月）至多可預約 6 次，每

次借用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原

則。本館核可後，依登記時間

之先後次序排定分配。 

（六）借用人或其代理人須於預約使

用時間 20 分鐘內憑本校或本

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辦理

借用報到手續，逾期則取消該

次預約。 

（七）借用人因故不能使用時，應於

預約使用日前 7 日取消預約。

逾期未辦理取消者，本館除取

消其當次預約外，另依本館讀

者違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 

（八）現場使用人數未達 20 人時，

本館得依使用現況調整其使

用區域。 

（九）為支援圖書館及本校活動，本

館得優先保留部分使用時段。 

（十）交流討論區之使用，以預約活

動為優先，本館將於預約使用

時間前 1 小時進行預約區域

清場及準備作業，請使用人配

合移至本空間其他區域使用。 

（十一）請借用人於活動前 1 小時派

六、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借用本空間

交流討論區舉辦活動時，其借用

方式如下： 

（一）借用人須具備本空間使用資

格，並線上填寫預約申請單辦

理預約。 

（二）每日可預約使用時段為早上

10 點至晚上 10 點，同一時段

僅接受 1 場活動預約。 

（三）預約活動使用人數以 20 人以

上，30 人以下為原則。 

（四）可接受 6 個月內之活動使用預

約，同一借用人每一年度（1 月

至 12 月）至多可預約 6 次，

最遲須於使用前 7日完成預約

登記，由本館核可後，依登記

時間之先後次序排定分配。 

（五）每次借用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原

則。 

（六）借用人或其代理人須於預約使

用時間 20 分鐘內憑本校或本

館核發之本人有效證件辦理

借用報到手續，逾期則取消該

次預約。 

（七）借用人因故不能使用時，應於

預約使用日前取消預約。逾期

未辦理取消者，本館除取消其

當次預約外，另依本館讀者違

規處理辦法記點 1 次。 

（八）現場使用人數未達 20 人時，

本館得依使用現況調整其使

用區域。 

（九）為支援圖書館及本校活動，本

館得優先保留部分使用時段。 

（十）交流討論區之使用，以預約活

動為優先，本館將於預約使用

時間前 1 小時進行預約區域

清場及準備作業，請使用人配

合移至本空間其他區域使用。 

（十一）請借用人於活動前 1 小時派

員協助設備架設、測試及場地

配合國立成功大學圖

書館活動場地空間管

理要點內容修正申請

與核可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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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助設備架設、測試及場地

準備作業。 

（十二）借用人逕自轉借他人、違反

申請內容使用或違反本館相

關規定者，依本館讀者違規處

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停止

其借用。 

（十三）不接受商品推銷或商業行為

之活動申請。 

（十四）申請使用之活動，不可影響

場地使用秩序及宿舍安寧，如

經勸導無效，依本館讀者違規

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停

止其使用。 

（十五）遇有重大事由，本館得通

知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

預約。 

準備作業。 

（十二）借用人逕自轉借他人、違反

申請內容使用或違反本館相

關規定者，依本館讀者違規處

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停止

其借用。 

（十三）不接受商品推銷或商業行為

之活動申請。 

（十四）申請使用之活動，不可影響

場地使用秩序及宿舍安寧，如

經勸導無效，依本館讀者違規

處理辦法記點 1 次，並立即停

止其使用。 

（十五）遇有重大事由，本館得通知

借用人暫停使用或取消預約。 

 


